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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114年青年學生暑期廉政營隊隊輔報名表 
 
 

 

 

（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） 

請浮貼 

（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） 

請浮貼 

姓  名  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聯絡電話 

(住家）務必填寫                 (本人手機)務必填寫 
(父或母手機)務必填寫 
遞補人員通知作業皆以電話進行，請保持電話暢通。如因資料錯誤、未開
機等個人因素，未能及時聯絡，請自行負責。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性別  

就讀學校名稱 
 

         （  年制） 
科系  

年級 

（ 暑 假

前） 

 

戶籍地址(註明鄰里) □□□□□ 

聯 絡 地 址 □□□□□ 

電 子 信 箱  

基本條件 

報名者必須具備下列資格並檢附以下文件： 
□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1份（學生證應於所附影本上核蓋 113學年度下學期註
冊章或附在學證明影本）。 

□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。 

特定對象資格 

□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 (檢附本府核發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)。 
□身心障礙者(本人或父母一方為身心障礙者，檢附有效身心障礙手冊)。 
□本人為原住民(檢附戶籍資料)。 
□中高齡且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家庭子女（檢附父或母其中 1 人非自願性離
職證明、無工作切結書、最近 1年勞保明細表，中高齡係指年滿 45 歲至
65歲）。 

□新住民子女(檢附戶籍資料)。 
備註：以上身份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註：1.報名前請詳讀簡章內容。 

    2.為縮短作業流程時間，郵遞區號請填 5碼。 

    3.報名期間請保持電話暢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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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） 

請浮貼 

（學生證影本反面黏貼處） 

請浮貼 

招募人力以就讀於本縣高中職、大專院校、研究所或戶籍為本縣之 18 歲至 29 歲在學青年為限。

錄取者，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，如有虛偽不實情事，除取消錄取資格外，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＊報名人 

 

填表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可用電腦打字，請務必親筆簽名。 

 


